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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投票結果及派發股息公告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舉行。

於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上已正式通過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通告所列載之
決議案。

有關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方案已於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及股息單將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或該日之前向本公司之H股持有人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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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結果

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的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通告（「年度股東大會通
告」）後，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之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北辰東路8號北京國際會議中心
三層307會議室舉行。出席大會之本公司股東及代理人人數（包括網路及非網絡方式）
共17人，代表1,845,196,731股股份或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的54.802%，其中A股
1,161,436,233股，佔本公司已發行A股總數的43.660%，H股683,760,498股，佔本公司
已發行H股總數的96.710%。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之召開有效，並符合中國《公
司法》、本公司之章程（「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法規的有關規定。董事會主席賀江
川先生擔任大會主席主持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有關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
提呈各項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數及

佔出席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

股東所持有之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之比率（%）

贊成 反對

1. 審議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別按中國會計準則
及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

1,219,439,961

(99.983470%)

201,602

(0.016530%)

2. 審議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別按境內及香港年
報披露的有關規定編製的董事會報告

1,219,439,961

(99.983470%)

201,601

(0.016530%)

3. 審議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監事會報告 1,219,439,961

(99.983470%)

201,601

(0.01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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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數及

佔出席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

股東所持有之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之比率（%）

贊成 反對

4. 審議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利潤分配和資本公積
金轉增方案

1,219,448,461

(99.977019%)

280,301

(0.022981%)

5. 審議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議案》 1,219,439,961

(99.983470%)

201,601

(0.016530%)

6. 審議批准本公司《監事薪酬的議案》 1,217,489,341

(99.923653%)

930,221

(0.076347%)

7.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1,215,941,092

(99.796583%)

2,478,470

(0.203417%)

8.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續保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責任保險的議案》

1,219,439,961

(99.977019%)

280,301

(0.022981%)

附註： 決議案之全文已載於年度股東大會通告內。

第1項至第8項決議案由出席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二分一以上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於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舉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為3,367,020,000股，該
等股份之持有人皆有權出席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建議之決議案投票，
其中有1,845,196,731股股份由親自及委託代理人出席之股東（包括網絡及非網絡方式）
持有。概無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提呈之決議案，亦
無股份持有人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須在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放棄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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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點算投票票數的監票員為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而進行的核數及審閱，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並沒有就投票結果之法律詮釋或法律效力作出保證或提供任何意見。

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過程由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陳芬芬、張靜律師進行見證，
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該法律意見書總結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的召集及召開程序、
出席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及召集人的資格以及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
規則、規例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派發股息

有關董事會提議派發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6元予股東之方案，已在二
零一三年年度股東大會中獲得批准。

本公司派發股息的辦法將如下：

(1) 根據公司章程，H股股東的股息派發按人民幣計算，以港幣支付，其折算公式為：

股息港幣額 =
股息人民幣額

股利宣佈前一個公曆星期中國人民銀行
每日公佈的每一港幣單位平均中間價

就上述派發予H股股東之末期股息而言，股利宣佈日為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國人民銀行於宣派股息前一個公曆星期（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至二零一四
年五月十六日）每日公佈的港元平均中間價為1.00港元兌人民幣0.795134元。以
此平均價計入上述程式，每股H股的股息為港幣0.0754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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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公司章程有關規定，本公司已委任根據香港受託人條例登記之信託公司中
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代表該等
股東接收有關本公司H股宣派的股息。H股股利權證及有關支票將由收款代理人
簽發並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即本公司H股股息派發日）或該日之前，以
平郵寄予H股股東。郵誤風險概由收件人承擔。

(3) 本公司A股股東的股息派發方式及其有關事項將由本公司與中國結算登記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協商後根據有關之規定及程序另行在中國境內指定的報章上發
出公告。

(4)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
條例，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時，有
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
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
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所以，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扣除
企業所得稅。

承董事會命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郭川

中國 北京，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之日，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六名執行董事賀江川先生、李長利先生、
趙惠芝女士、何文玉先生、劉建平先生及曾勁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龍濤
先生、甘培忠先生及黃翼忠先生。


